附件1

自荐名额分配表

	序号
	推荐渠道
	推荐单位
	发明、实用

新型专利

推荐名额
	外观设计专利推荐名额

	1
	院士推荐
	院士
	2名同专业领域的院士可联合推荐1项本专业领域的发明专利，每位院士仅限推荐一次。

	2
	全国性行业协会推荐
	省内全国性行业协会
	每个协会仅限推荐本行业或本领域相关项目3个（连续两届推荐项目未获奖的协会，暂停推荐资格一年）。

	3
	副省级城市

知识产权局
	武汉市知识产权局
	3
	2

	4
	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市知识产权局
	襄阳市知识产权局
	2

	
	
	宜昌市知识产权局
	2

	5
	国家级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园区知识产权局
	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
	2

	6
	国家知识产权

示范高校
	武汉理工大学
	2（各渠道推荐总数不超过4）

	7
	国家知识产权

示范企业
	省内示范企业
	每两年1项，2024年推荐过项目的示范企业2025年不能

再次推荐。


备注：上表仅为自荐单位自荐名额（自荐名额内的项目可直接报送至省局）。

